附件二、99年度農民農業專業訓練執行方法

一、目的：積極培育具備國際觀及農業專業經營能力之優秀農民，提升農業經營能力及人力素質，強化我國農糧產業競爭力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。

三、訓練單位：農業試驗所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、茶業改良場、種苗改良繁殖場、各區農業改良場。
四、報名及訓練資訊公告網站：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(agrtrain.afa.gov.tw)。
五、訓練對象：
(一)基本條件：

1.第一階段報名對象：年齡在18歲至65足歲(35年1月1日以後至81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) 農業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未滿10年，或實際從事農糧產業生產之農民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
(1)農保被保險人。

(2)符合「小地主大佃農政策」所規定擴大經營規模條件之大佃農(由農糧署通知縣政府所送符合資格者報名)。

(3)領有種苗業登記證之繁殖業者及其員工(僅限報名「蔬菜種苗經營基礎班」或「組培業者組培技術訓練進階班」)。

2.第二階段報名對象：倘訓練班確定開班且尚有名額時，開放未加入農保但實際從事農糧產業生產，一般土地利用型者經營面積至少0.1公頃，或設施栽培型經營面積至少0.05公頃者報名。

3.報名者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經初審單位審查通過。

(二)限制條件：除上開基本條件外，各訓練班參訓資格限制條件如下：
1.參加進階班(含中、高級班)者，以參加過基礎班(或初級班)者或經營該產業3年以上者為限。

2.同一學員於3年內不得重覆參加同一訓練單位辦理之相同訓練班。

3.每位學員1年度參加1次為原則。

4.依據各班之訓練目標，各班得另定特殊參訓條件，請詳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公告資訊。

六、訓練班開班及調整：
(一)由農糧署依據農業發展政策及提升生產、經營管理技術與產業層面等需求，規劃訓練班別及班數。
(二)本項訓練於開放報名後1個月，由農糧署就報名情形洽相關訓練單位，調整開班班數；報名人數超過者，得增開班數；報名人數較少之班別取消辦理，原報名該班之學員可自行上網改報名其他班別。

(三)報名人數未達2/3者不予開班。
(四)開訓前如因颱風、地震、豪雨等重大災害或報名人數不足取消時，主辦單位得延期辦理或取消辦理。
(五)本項訓練課程包含農業栽培技術、產銷經營管理、與市場行銷等內容。

(六)詳細開班資料及班別異動以「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」公告為準。
七、報名及初審單位：

(一)各訓練班開放報名時間事先公告於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，額滿截止。

(二)報名網站：報名資料以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登錄之資料為主，除「蔬菜種苗經營基礎班」及「組培業者組培技術訓練進階班」逕向訓練單位報名，或大佃農逕向農糧署報名者外，餘未上網者不予處理。農友得自行上網報名或由初審單位協助上網登錄資料。

(三)報名地點為報名者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農會推廣股，或耕地所在之農會推廣股、公所農業相關課、或合作社場，或可直接上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網路報名。

(四)報名完成資料登錄後，需由報名人親自（無法親自辦理者不予受理）並主動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洽初審單位審查。(經審查符合參訓資格者，由初審單位於「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」登錄「初審通過」。)
(五)報名資料(含正取及備取)自完成資料登錄起保留7日，倘7日(含例假日)內未完成初審登錄時，取消原報名資料，並釋出名額由後續人員遞補。

(六)初審單位：

1.以農保被保險人身分報名者為報名者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之投保農會。

2.以農業學校農業相關科系身分報名者得選擇任一基層農會、公所，或合作社場。

3.以實際從事農糧產業生產身分報名者為耕地所在之基層農會、公所、或合作社場。
4.以領有種苗業登記證之繁殖業者身分報名種苗及組培類訓練班者，請直接將報名及佐證資料寄送至訓練單位審查。

5.以大佃農身分報名者，由農糧署依據各縣市政府彙送名單，通知符合資格者直接向農糧署報名。
(七)初審時報名者需檢附之證明資料，包括本人身分證正本，及相關可證明報名身分之文件如下：

1.農保被保險人：參加農民健康保險相關佐證資料(農保保險卡、或最近1期之農保保費繳納證明、或最近1期農保保費扣繳證明)。
2.農業學校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未滿10年者：畢業證書。

3.種苗業登記證之繁殖業者：種苗業登記證，倘為受僱種苗繁殖公司者，需另提受僱證明。

4.實際從事農糧產業生產身分報名者：需檢附以下2項證明資料

(1)土地所有權狀、土地謄本、委託經營書、或租賃契約書(報名日以前半年已實際租用者，倘為1個月內新租用者不得報名參訓)。

(2)實際從農證明：可證明實際從事農糧產業經營之佐證資料，如農產品交易或農會、農民組織收購或契作之單據、證明或收購清冊影本、當地村里長出具申請人實際從事農業生產滿1年以上之證明文件。
(八)初審程序：

1. 初審單位承辦人員應先申請使用者帳號及密碼(請上「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」登錄及申請，並列印函送相關區農業改良場)，經授權後，進行初審作業。初審單位之帳號由各區農業改良場進行授權。前年度已申請及獲授權者，無需重覆申請，惟必須重新登入始可保留該帳號使用權，倘超過1年未重新登錄時，原使用帳號資料自動失效。

2.受理初審單位應確實審核報名資料是否屬實，及是否符合參訓資格，並上網確認簽註是否通過初審，經網路登錄初審合格之資料，始保留其報名資料。

3.初審單位於完成網路報名及初審登錄後，請列印相關報名及初審資料由報名者確認，並分別由初審單位及報名者留存。

八、錄取方式、報名結果查詢及調訓：

(一)依上網完成報名資料登錄之先後順序錄取，惟報名資料登錄後，需於7日內完成線上初審登錄，未於期限內完成初審登錄，取消其錄取資格。

(二)報名、初審情形及錄取班別與正備取資料，可上「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」網站查詢，相關資料倘有不同時，以訓練單位實際調訓通知為主。
(三)各班開班前2星期由訓練單位發函通知各受訓學員辦理報到，並副知原初審單位(基層農會、公所、或合作社(場))、農糧署等有關單位。每班備取可參訓人數由訓練單位視缺額情形，依序通知備取學員遞補。

九、報名資料異動：

(一)報名後未完成初審前，若擬調整報名班別時，需自行或洽基層農會、公所、合作社(場)協助上網先辦理取消，再重新報名，其錄取順序依新報名班別之時間順序排列。

(二)完成報名及初審程序後，倘需調整報名之班別，請先確認異動之班別是否尚有缺額，再洽初審單位協助或自行上網直接辦理班別異動。上網申請異動後原報名資料即予刪除並釋出名額，不得要求回復。

(三)報名時所填報之基本資料倘需異動，若需修正應洽初審單位進行資料修正。

(四)完成報名及初審經錄取者，倘無法如期參訓，應於開訓6天前自行上網取消，或通知訓練單位。無故未到且未事先通知者，取消往後3年之參訓資格。

十、學員自付訓練經費：
(一)訓練所需經費大部分由政府負擔，但為使資源作有效之利用及確保訓練成效，參訓學員應負擔部分費用(如膳雜費、實習材料費、教材費等)於報到時繳交，各班學員所需自付經費詳如招訓公告。

(二)學員自付經費併入訓練單位所提訓練計畫中，並依農委會會計處理相關規定統籌運用。
(三)受訓學員倘需住宿訓練單位所提供之住宿設施，需自行繳交住宿費用，其收費標準公告於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。

十一、學員報到與受訓期間應遵守之事項：
(一)學員報到時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，訓練單位應確實核對無誤後始得參加訓練。
(二) 主辦單位倘發現報名者不符參訓條件者，得取消其參訓機會。報到者與報名資料不符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報名者當年度及往後3年之參訓資格，且不退還自付經費。

(三)訓練期間應遵守訓練單位之規定，學員缺課時數超過10分之1者，不核發結業證書。
(四)為維持訓練品質與參訓機會之公平性，各訓練單位不得接受未完成報名程序之農民參訓或旁聽。

十二、報名及初審作業諮詢管道：

(一)可上農民農業專業訓練網查詢常見問題說明。

(二)可洽詢當地基層農會、公所、合作社(場)、各區農業改良場、或農糧署各分署。

(三)客服專線：02-23958089。

(四)系統操作問題：02-23369322。
(四)農糧署：049-2332380轉1104,2368,242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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